南澳县2023年护林员县级补助资金
使用方案

为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，进一步强化森林资源管理，根据县政府办公室《关于护林员补助经费问题的批复》（南府办函〔2021〕140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工作实际，现拟定本资金使用方案。
一、目标任务
[bookmark: _GoBack]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全面推行林长制工作，根据我县护林员网格化管理和森林防火工作实际，落实全县37名护林员工作职责，发挥巡山护林积极作用，达到“山有人管、林有人护、火有人防、责有人担”的总体目标要求，保障森林资源安全，有效提升南澳生态环境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。
二、人数分配
根据我县护林员网格化管理和森林防火工作部置落实情况和各镇（管委）上报的现有护林员配置，全县共有护林员37名，其中：后宅镇10名、深澳镇12名、云澳镇7名、青澳管委4名、森林公园管委4名。
三、护林员工作职责
护林员主要职责是：开展森林防火、巡山护林、病虫害监控、林业政策法规与规定宣传等工作；发现和制止野外违规用火、盗砍滥伐林木、毁林开垦、乱采乱挖、乱捕滥猎野生动物、违规放牧等各种涉林违法行为，并及时报告各镇（管委）；协助查处涉林案件等。
1、宣传、贯彻林业的法律、法规、方针、政策，提高群众护林防火、防病虫害、防盗及保护森林资源意识，确保森林、林木、林地及野生动物不受破坏。
2、负责巡查管护区域山林。巡查管护的区域地点按照各镇（管委）网格化划定区域分片。重要时期（防火期、特殊时期）按规定由各镇（管委）视实际情况适当增加护林巡山时间，深入田间地头制止各类违章用火，若发现森林火灾，应及时报告属地镇（管委），配合属地镇（管委）组织并参与火灾扑救，协助查处火灾案件。
3、规范记录巡山护林工作日志，尽职尽责做好森林资源管护工作。
4、协助本责任区森林病虫害测报工作，发现病虫害发生应及时应及时报告属地镇（管委），特别是发现马尾松枯死木，要及时报告。
5、预防、发现和制止乱砍滥伐、乱采滥挖、乱捕滥猎、非法占用林地、毁林造坟等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，做到第一时间报告有关部门，并协助查处。责任区内出现破坏森林资源行为及违章用火现象，护林员未及时发现并上报的，对该片区护林员进行严肃处理直至解除聘用合同。
6、参加镇（管委）组织的护林员工作例会，汇报管护工作情况，交流工作经验，反映林农对森林资源建设的要求与问题。
7、接受各镇（管委）组织的培训、考核、检查等。完成各镇（管委）交办的其他涉林工作。
四、补助资金
根据县政府办公室《关于护林员补助经费问题的批复》（南府办函〔2021〕140号）文件精神，护林员县级补助资金为每人1000元/月，全县37名护林员全年共计44.4万元（资金分配详见附件）。
五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上来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刻认识护林员网格化管理工作对我县生态林业建设的重要意义，从大局的高度，各司其责，各负其责，抓好落实，确保工作成效。
（二）加强沟通协调。加强部门之间的通力协作、加强与县相关部门的上下联动。各相关单位及工作人员在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困难和问题，要及时加强沟通协调，协同配合，形成合力，共同推进森林资源管护工作上新台阶。
（三）严格资金管理。严格规范护林员补助资金使用管理，依法依规按照上级相关要求和各项财务制度，用好、管好县级护林员补助资金，严禁截留挪用、闲置、浪费等违规行为，依法依规按照上级相关要求和财务制度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




附件：南澳县2023年护林员县级补助资金分配表
	镇、管委
	护林员人数
	补助标准
	全年补助资金（元）

	后宅镇
	10
	每人1000元/月
	120000

	云澳镇
	7
	每人1000元/月
	84000

	深澳镇
	12
	每人1000元/月
	144000

	青澳管委
	4
	每人1000元/月
	48000

	森林公园管委
	4
	每人1000元/月
	48000

	合计
	37
	
	444000




